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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财会月刊》今年第7期刊登了陈文同志的《工薪所得的个
人所得税速算法质疑》一文。该文章指出现行个人所得税计税

方法存在“非得而税”和“因税而税”的问题，即存在将所得税

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进行重复征税的现象，并由此认为所得税

计税公式应改为：所得税=［应纳税所得额衣（1+相应税率）］伊
相应税率。该文的提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，但笔者对文中的

几点看法不敢苟同。

首先，速算法只是对工薪所得实行的七级超额累进税率

的一种简便算法，是计算个人所得税过程的一种简化。它和个

税普通计算方法得出的结果永远一致，即使存在应纳税所得

额包含所得税、重复征税等争议问题也不可能是速算方法引

致的错误。

其次，陈文总结的更改后的速算扣除基数经不起推敲。陈

文总结的避免“非得而税”和“因税而税”的速算法扣除基数如

下表（见表1）：

以上更改后的扣除基数只适用于应纳税所得额为工薪所

得七级超额累进税率的分界点，例如：应纳税所得额为1 500
元时，1 500伊0.03-1.31=1 500衣1.03伊0.03=43.69；应纳税所
得额为4 500元时，4 500伊0.1-133.58=1 500衣1.03伊0.03+
（4 500-1 500）衣1.1伊0.1=316.42。

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情况都不适用。例如当应纳税所得

额为2 000元时，2 000伊0.1-133.58屹1 500衣1.03伊0.03+500衣
1.1伊0.1。甚至以上分界数用不同级距的税率计算，得出的结
果都不相同，如：1 500伊0.03-1.31屹1 500伊0.1-133.58。所以
陈文推算出的以上速算扣除基数根本不适用。

陈文认为应纳税所得额中既然包含个人所得税，就不应

该用应纳税所得额全额计算个人所得税，否则就相当于税金

又按税率计算了一次税，存在重复征税的嫌疑。为了避免这种

现象，应纳税所得额应该扣除应交个税再计算应交税金，即将

个人所得税计算公式改为：所得税=［应纳税所得额衣（1+相应
税率）］伊相应税率。
以上公式也可写为：所得税=应纳税所得额伊［相应税率衣

（1+相应税率）］，这就相当于级距不变，应纳税所得额不变，
税率降低，税率变为“相应税率衣（1+相应税率）”，由此可推算
出避免“因税而税”的速算扣除基数如下表（见表2）：

以上方法不仅计算繁琐，缺乏可操作性，而且使实际税负

大幅降低，普遍要降低10%左右，并且级数越高，税率降低越
多，这与国家调节收入的初衷相违背。税法规定，个人所得税

的征税对象是个人的应税所得额，即收入减去起征点及“三

险一金”后的余额，个税并不在扣除的范围之内。这种现象在

其他税种也存在，如消费税。通过消费税几种计税依据的特

殊规定，我们可以看出消费税的组成计税价格中也包括消费

税，例如：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的组成计税价格=（材料成
本+加工费）衣（1-消费税率），这是不是说明消费税也存在“因
税而税”的问题呢？只是消费税不像增值税一样，有明文规定

增值税就是价外税，征税对象中不能包含增值税税款。

总之，笔者认为，个人所得税就是对个人应纳税所得额进

行的再分配，按国家规定的税率将其中一部分以税金形式上

交国家，剩余部分为自己的税后所得，而探讨是否存在“因税

而税”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意义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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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数
应纳税所得额
（元）

税率
（%）

更改前速算
扣除基数（元）

更改后速算
扣除基数（元）

1
2
3
4
5
6
7

不超过1 500
1 500 耀 4 500
4 500 耀 9 000
9 000 耀 35 000
35 000耀 55 000
55 000耀 80 000
80 000以上

3
10
20
25
30
35
45

0
105
555

1 005
2 755
5 505

13 505

1.31
133.58
733.58

2 483.58
5 618.2

10 636.72
18 636.72

表 1表 1

级数

1
2
3
4
5
6
7

应纳税所得额
（元）

不超过1 500
1 500耀 4 500
4 500耀 9 000
9 000耀 35 000
35 000 耀 55 000
55 000 耀 80 000
80 000以上

税率
（%）
3/1.03
10/1.1
20/1.2
25/1.25
30/1.3
35/1.35
45/1.45

更改前速算
扣除基数（元）

0
105
555
1 005
2 755
5 505
13 505

更改后速算
扣除基数（元）

0
92.67
433.58
733.58
1 810.51
3 377.46
7 464.30

表 2


